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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經濟」
是 經 濟 制 度 之

一，是人類將合

作互助的精神與行為，體現於經濟模式上，並滿

足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等多元需求；而「合

作社」則是合作經濟制度的典型組織，其他如

「儲蓄互助社」也是其中一種。換言之，合作社

是由一群人基於共同需要，以互助互惠的精神、

企業經營的方式，運用集體的力量，來解決共同

問題或滿足共同需求的事業體。社員的自願參

與、民主決策機制以及受惠者與所有者身分合

一，皆是合作社的特性。

再從我國法規瞭解合作社的定義，合作社

法第1條即指合作社係依平等原則，在互助組織
的基礎上，以共同經營方法，謀社員經濟之利益

與生活之改善，而其社員人數及股金總額均可變

動的團體；現行法規規定合作社設立須有7人以
上，經主管機關登記之後，即取得法人資格，具

有行使權利、負擔義務的能力，成為企業法人。

合作社的功能
合作社是民眾透過組織力量滿足共同需要

的社會經濟事業，集眾人之力，降低生產上或生

活層面的交易成本，以達開源節流、提升生活品

質。對於不同身分的民眾，皆有其可發揮的功

能，例舉如下：（一）生產者：透過合作社解決

生產、加工製造、運銷（含外銷）、倉儲、運

輸、資材採購等問題，有助擴大經營規模，促進

產業升級，建立品牌並增強競爭力，讓生產者可

以更專注投入生產，以提高品質增加收益。尤其

在小農制的台灣，合作社可成為農業發展的載

體，對於調節產期、協助青壯年從農、推動循環

經濟、促進六級產業化及提高糧食自主率等，可

發揮其作用；（二）勞動者／工作者：勞力或勞

心的工作者可運用合作社，共同

向外承接勞務、開創事業，提高

工作收入或報酬。合作社是由社

員共同出資設立（認購社股），

非以個人大額出資為要件，因此

民眾參與門檻相對較低，尤對新

世代的斜槓工作者而言，合作社

有助於跳脫單打獨鬥的情境，藉

由共擔共享的平台，建立互助資

源網絡，開拓事業發展的可能

性；（三）消費者：基於社員各

項生活層面的需求，以合作社經

營消費或設備公用業務來服務社

員，共同購買安全健康的食物、

日常用品甚或服務，亦可設置相

關設施設備，提供社員共同使

用，以節省開支及增進生活品

質，同時可支持友善環境的生產

者；（四）社區居民：以鄉鎮村

里、原民部落、客家庄、都市住

宅社區等生活聚落為範疇，結合

具有共同關係的社區居民並以其

需求為基礎，共同籌組社區型合

作社，作為發展社區產業之組織

平台，可透過共治共享增進民眾

的社會參與，架起多方交流的共好橋樑。

合作社的運作
社員為合作社的共同所有者、經營者、業

務使用者及結餘分配者。現行合作社法規定社員

有認購社股、繳納股金的義務，即合作社經營事

業的資金係由社員共同分攤，且每一社員所出股

金不得超過合作社股金總額百分之二十，此限制

係為降低合作社營運，因單一社員出社退股所受

影響，另社員出資的報償（股息）受有限制；合

作社有責任制度，社員以其所認股額或加上保證

金額為範圍負其責任。

合作社相關法定會議的制度，

是落實共同經營、自主治理的重要

途徑，強調以合議制的模式共同制

定決策。合作社以社員大會為最高

權力機關，其他法定組織（理事會

及監事會等）係由透過選舉機制產

生的幹部所組成，各司其職。合作

社內部組織治理模式不同於公司行

號，此為其可稱是「民主式經濟」

的主要原因。

作為企業體的合作社同樣需要

面對市場競爭，計算成本及損益，

亦必須定期編製預、決算等財務報

表，回饋於經營決策的制定。合作

社經營業務的年度結餘，依法須提

撥一定比例的公積金與公益金，作

為共有資本儲備的基礎以及用於對

社區永續發展的關注，餘數則按社

員使用合作社業務的比例分配；合

作社的結餘分配機制也是明顯與一

般公司行號相異之處。

作為原住民發展經濟事業的載體
「共享」是合作社精神與原住

民族文化的共同點，合作社適合作

為發展具有文化特色之原住民經濟體系的載

體，可與傳統文化包含飲食、技藝、表演藝術

等，或在地的農、林、漁、牧業，或體驗式遊

憩、登山服務及其他專業性服務等結合，提供

部落、都市或遷移中的原住民共同開創事業的

途徑。依據國際合作社聯盟的定義，「合作社

乃社員共同所擁有與民主掌控的事業，同時也

是人們為滿足共同經濟、社會及文化之需求與

願望，而自願結合的自治團體。」原住民透過

運用合作社制度，可累積更多社會資本及強化

社群身份的認同，並有助實現經濟自主、勞動

尊嚴、資源共享及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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